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

关于禁止贩运未经加工腐熟发酵畜禽粪污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有效改善和提升全区农村人居环境，保障广大群众身体健康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辖区畜禽粪污贩运禁止调运未经加工腐熟发酵畜禽粪污。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贩运畜禽粪污，应当采取密封运输工具、覆盖篷布、防止泄漏等有效措施，避免粪污渗出、泄漏或者散发恶臭气体；禁止在运输过程中丢弃、遗撒粪污。

二、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基本农田施用腐熟发酵的畜禽粪污或有机肥料。

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加强宣传，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工作，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督促粪污贩运商禁止贩运未经腐熟发酵的猪、牛、鸡、鸭、鹅、鸽子等畜禽粪污。
四、全区农业生产者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自觉遵守，规范农业投入品的施用，选择符合国家规定的肥料，严防土壤污染。
五、各乡镇（街道）土地流转发包方（村委会、村小组、农户）要落实土地监管责任，监督农业生产者规范农业投入品的施用。
六、区人民政府适时组织生态环保、农业农村、公安、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部门及乡镇（街道）实施联合执法，对运输过程中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粪污渗出、泄漏或者散发恶臭气体，以及丢弃、遗撒粪污的行为，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等规定予以处罚；对于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积极组织、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监督，举报贩运未经加工腐熟发酵的猪、牛、鸡、鸭、鹅、鸽子等畜禽粪污行为。
八、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监督举报电话：

区农业农村局：67892255；

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67892324；
二街镇人民政府：67899001；

昆阳街道办事处：67892010；

宝峰街道办事处：67841010；

双河乡人民政府：67842019；
夕阳乡人民政府：67843003；

上蒜镇人民政府：67812441；

六街镇人民政府：67890022；

晋城街道办事处：67811083；

特此通告。

00年00月00日
